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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指引－豆科作物蚜蟲類 

 

林映秀 

壹、目的 

做為進行殺蟲劑對豆科作物上蚜蟲之田間藥效評估詴驗的調查方法指

引。 

 

貳、適用範圍 

一、害物種類： 

為害豆科作物之蚜蟲種類主要為豆蚜 (Aphis craccivora)(5-6, 11, 14)

與棉蚜 (A. gossypii)(3, 10-11)，另尚有大豆蚜 (A. glycines)(4, 8-9, 12)、黑

豆蚜 (A. laburni)(3, 9-10, 13)、豌豆蚜 (Acyrthosiphon pisum)(1-2, 10)、桃

蚜(Myzus persicae)(10)等，本指引適用於前述數種蚜蟲類之生長期全期。 

二、作物種類： 

本指引適用於豌豆 (Pisum sativum)(1-2, 10)、大豆 (Glycine max)(4, 8, 

11-12)、菜豆 (Phaseolus vulgaris)(1, 9)、萊豆 (Phaseolus lunatus; Paseolus 

limensis)(3)、豇豆 (Vigna sinensis)(5-6, 10, 14)、紅豆 (V. angularis)(13)、

綠豆 (V. radiata)、蠶豆(Vicia faba)(1, 10)，或受害方式相似之其他豆科寄

主作物。另國內為害各種豆科作物之蚜蟲種類詳下方附表。 

寄主作物種類

/害物種類 
豌豆 大豆 萊豆 菜豆 豇豆 紅豆 綠豆 蠶豆 

豆蚜  (11)   (5)    

棉蚜  (11) (3)      

大豆蚜    (9)     

黑豆蚜   (3) (9) (10) (13)  (10) 

豌豆蚜 (2, 10)*       (10) 

桃蚜 (10)        

*括弧內數字代表引用之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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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調查方法 

一、害物好發條件： 

（一）季節：周年可見，並好發於春末或初秋溫暖乾燥季節(11)。 

（二）氣候條件：文獻顯示，適合豆蚜、豌豆蚜等蚜蟲類可發生的溫度為

15至 31 ˚C (7) ，範圍相當廣。 

（三）植物生長期：生長全期。 

二、樣本單位：葉、嫩梢。 

三、小區大小： 

（一）豌豆、蠶豆：每小區面積至少 15m
2
(1) 。 

（二）菜豆：每小區面積 15m
2
(1)或 20 m

2
 (9) 。 

（三）豇豆：每小區面積 20 m
2
(6, 14)。 

（四）大豆：每小區面積 12-50 m
2
(4, 8, 12)。 

四、調查 

豆科作物上之蚜蟲類主要聚集為害植株之嫩芽、新梢或花，當族群密

度高時，亦為害果莢，其若、成蟲以刺吸式口器吸食汁液，受害葉呈現皺

縮徵狀，另因分泌蜜露而誘發黴病，嚴重時影響光合作用；除前述直接為

害外，棉蚜等種類亦為病毒病害的媒介昆蟲(2-3, 5, 11, 13)，故對於調查方

法之建議如下： 

（一）非破壞性取樣。 

（二）調查方法 

1. 豌豆：每小區選 4 點，每點取 5 個嫩梢，即由生長點往下至第一莖

節的葉片，計算活蟲數(1)。 

2. 蠶豆：每小區選 4 點，每點取 5 株植株，每株取樣 3 片複葉，計算

活蟲數(1)。 

3. 菜豆： 

依其取樣方式差異，分述如下： 

(1) 每小區選 4點，每點取 5株植株，每株取樣 3片複葉，計算活蟲

數(1)。 

(2) 每小區於中央 2行逢機取樣 10株，計算於 20 cm 長心芽上的蟲

數(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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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豇豆： 

依其取樣方式差異，分述如下： 

(1) 施藥前隨機調查每小區豇豆葉片上的蚜蟲數並作標記，施藥後分

別調查標記葉片上的活蟲數(6)。 

(2) 每小區 5點取樣，每點固定 2株有蚜蟲植株，每株固定中間部位

有蚜蟲葉片 1片，調查固定葉上的蚜蟲數(14)。 

5. 大豆： 

依其取樣方式差異，分述如下： 

(1) 每小區選取 3 點，每點標記 10 株，每株標定 3 片複葉，計算活

蟲數(4)。 

(2) 在小區中間 2行隨機取 5點，每點 5株，調查每株中上部 3片複

葉的總蚜蟲量，完成標記後，定點定株調查 (8)。 

(3) 每小區採取對角線法取 5點，每點標記 10株，每小區共調查 50

株，調查每株大豆上的活蟲數(12)。 

（三）調查時間與頻度 

1. 決定調查時間與頻度之因子：包括詴驗目的、藥劑特性與施藥方法

等，如對昆蟲生長調節劑，因作用標的為內分泌系統，昆蟲在接觸

或取食藥劑後，於脫皮時期才因脫皮失敗而死亡，通常非速效性，

與強調殘效之藥劑均建議考量延長調查時期，以利於呈現防治效果。 

2. 初步評估：蚜蟲發生時即進行初步評估。 

3. 原則上施藥後每 6-7天進行一次評估，若供詴藥劑具速效性，則可於

施藥後 1至 3天即開始調查。 

五、害物密度/為害情形評估 

1. 計算樣本單位之存活蚜蟲數(1, 4, 6, 8-9, 12, 14)、防治率(%)(9)、防治

效果(%)(6, 8, 12, 14)、校正防效(%)(4)或蟲口減退率(%)(6, 8, 12, 

14)。其中，若樣本單位之蚜蟲密度達 50隻，可改以估計方式計算蚜

蟲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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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治率(%)

= (1 −
施藥前無施藥處理蟲數 −施藥後施藥處理蟲數

施藥前施藥處理蟲數 −施藥後無施藥處理蟲數
) × 100 

     校正防效(%) =
對照區生存率−處理區生存率

對照區生存率
× 100 

     防治效果(%) =
處理區蟲口減退率−空白對照區蟲口減退率

100 −空白對照區蟲口減退率
× 100 

     蟲口減退率(%) =
施藥前蟲數−施藥後蟲數

施藥前蟲數
× 100 

2. 鑑定：無翅或有翅成蟲均應鑑定至「屬」，其中，建議第一次施藥

前在對照組進行調查，施藥處理後之各次調查時，則調查各處理小

區害物種類及比例。 

 

肆、參考文獻 

1. EPPO。2004。Efficacy evaluation of insecticides : Aphids on leguminous 

crops。EPPO 1/229 (1)。 

2. 方敏男。1994。豌豆害蟲種類調查及防治詴驗。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究

彙報。45:27-43。 

3. 吳建銘、彭瑞菊、江汶錦、陳昇寬、鄭安秀。2012。萊豆健康管理技術。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技術專刊 101(2)。30頁。 

4. 季宏平。2002。幾種新藥劑防治大豆害蟲效果及其評價。大豆科學。

21(1):78-80。 

5. 范敉晨、郝秀花、洪爭坊。2012。長豇豆主要病蟲害之發生與防治 。

32(2):11-16。 

6. 孫鴻蕊、陳海燕、秦雙、吉訓聰。2015。四種殺蟲劑防治豇豆蚜蟲藥效

詴驗。農業開發與裝備。1:9、72。 

7. 宮亞軍、石寶才、路虹、張勝利、魏蕾。2006。溫度對 3 種蚜蟲生長發

育及繁殖的影響。華北農學報。21(5):96-98。 



－ 5 － 

8. 張偉、宋淑云、劉影、蘇前富、李紅、孟玲敏、晉齊鳴。2011。防治大

豆主要害蟲藥劑與方法篩選詴驗。吉林農業科學。36(4):45-47。 

9. 張德前、陳慶忠。1993。菜豆主要害蟲之族群消長及藥劑防治適期。台

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38:11-22。 

10. 許洞慶、柯俊成。2003。重要防疫檢疫蚜蟲類害蟲簡介。植物重要防疫檢

疫害蟲診斷鑑定研習會專刊(三)。65-74。 

11. 陳文雄、張煥英。1999。毛豆重要害蟲之生態與防治。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技術專刊 95。1-10。 

12. 陳彥、王興亞、徐蕾、趙彤華、許國慶。2011。幾種殺蟲劑防治大豆蚜效

果及對天敵的影響。農藥。50(12):929-931。 

13. 游添榮、陳昇寬。1998。雲嘉南地區紅豆栽培技術。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技

術專刊 87(8)。11頁。 

14. 劉奎、許江、林上統、關義甫、盧輝、鐘義海。2010。防治豇豆蚜蟲和美

洲斑潛蠅的田間藥效詴驗。中國蔬菜。63-66。 

 

 

 

  



－ 6 － 

附錄一、豆科作物蚜蟲類之調查方法彙編 

作物 調查時期 
調查

部位 
害蟲種類 調查對象 調查模式 藥效計算公式 文獻 

蠶豆、

菜豆、

豌豆 

未敘明 葉、

新芽 

豌豆蚜 成蟲、 

若蟲 

每處理至少 4重複，每小區

面積至少 15m
2。 

蠶豆、菜豆：每小區選 4點，

每點取 5株植株，每株取樣 3

片複葉，計算活蟲數。 

豌豆：每小區選 4點，每點

取 5 個嫩梢，即由生長點往

下至第一莖節的葉片，計算

活蟲數。 

未敘明 (1) 

菜豆 2-5月及

9-12月 

心芽 大豆蚜 未敘明 小區面積 20 m
2。 

每小區於中央 2行逢機取樣

10株，計算自 20 cm長之心

芽上的蟲數 

防
治
率

=
(

1
−
施
藥
前
無
施
藥
處
理
蟲
數

−
施
藥
後
施
藥
處
理
蟲
數

施
藥
前
施
藥
處
理
蟲
數

−
施
藥
後
無
施
藥
處
理
蟲
數

)
×

1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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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調查時期 
調查

部位 
害蟲種類 調查對象 調查模式 藥效計算公式 文獻 

豇豆 4月 

(豇豆生

長中期) 

葉 豆蚜 未敘明 每處理 4次重複，每小區面

積 20 m
2。 

於施藥前隨機調查每小區豇

豆葉片上的蚜蟲數並作標記 

，施藥後分別調查標記葉片

上的活蟲數 

蟲
口
減
退
率

( %
)

=
(藥
劑
處
理
區
施
藥
前
蟲
數

−
藥
劑
處
理
區
施
藥
後
蟲
數

)
×

1
0

0
⁄
藥
劑
處
理
區
施
藥
前
蟲
數

 

防
治
效
果

( %
)

=
((
藥
劑
處
理
蟲
口
減
退
率

−
空
白
對
照
區
蟲
口
減
退
率

)
×

1
0

0
)

⁄
(1

0
0

−
空
白
對
照
區
蟲
口
減
退
率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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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調查時期 
調查

部位 
害蟲種類 調查對象 調查模式 藥效計算公式 文獻 

豇豆 6-7月 葉 豆蚜 未敘明 每處理 4重複，小區面積

20m
2。 

每小區 5點取樣，每點固定 2

株有蚜蟲植株，每株固定中

部有蚜蟲葉片 1片，調查固

定葉上的蚜蟲數。 

蟲
口
減
退
率

( %
)  

=
[(
施
藥
前
蟲
數

−
施
藥
後
蟲
數

)
施
藥
前
蟲
數

⁄
]

×
1

0
0

 

防
治
效
果

( %
)  

=
[(
處
理
區
蟲
口
減
退
率

−
對
照
區
蟲
口
減
退
率

)
(1

0
0

−
對
照
區
蟲
口
減
退
率

)
⁄

]
×

1
0

0
 

(14) 

大豆 未敘明 葉 大豆蚜 未敘明 每處理 4重複，小區面積 24.5 

m
2。 

每小區選取 3點，每點標記

10株，每株標定 3片複葉，

計算活蟲數。 

校
正
防
效

( %
)  

=
對
照
區
生
存
率

−
處
理
區
生
存
率

對
照
區
生
存
率

×
1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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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調查時期 
調查

部位 
害蟲種類 調查對象 調查模式 藥效計算公式 文獻 

大豆 7-8月 葉 大豆蚜 未敘明 3重複，小區面積 12m
2。 

在小區中間 2行隨機取 5

點，每點 5株，調查每株中

上部 3片複葉的總蚜蟲量，

完成標記後，定點定株調查 

蟲
口
減
退
率

(%
)

=
施
藥
前
蟲
數

−
施
藥
後
蟲
數

施
藥
前
蟲
數

×
1

0
0

 

防
治
效
果

(%
)

=
處
理
區
蟲
口
減
退
率

−
空
白
對
照
區
蟲
口
減
退
率

1
0

0
−
空
白
對
照
區
蟲
口
減
退
率

×
1

0
0

 (8) 

大豆 6-7月 葉 大豆蚜 未敘明 每處理 4重複，每小區 50m
2。 

每小區採取對角線法取 5點 

，每點標記固定 10株，每小

區共調查 50株，調查每株大

豆上的活蟲數。 

蟲
口
減
退
率

(%
)

=
施
藥
前
活
蟲
數

−
施
藥
後
活
蟲
數

施
施
藥
前
活
蟲
數

×
1

0
0

 

防
治
效
果

(%
)

=
處
理
區
蟲
口
減
退
率

±
對
照
區
蟲
口
減
退
率

1
0

0
±
對
照
區
蟲
口
減
退
率

×
1

0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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